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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新聞稿 

   司法院大法官於一００年三月四日舉行之第一三七０次會
議中，就： 

（一）香港商捷０海外貿易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代表人蕭０芳

為營業稅事件，認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六年度判字第八五

一號判決，適用財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四月二日台財

稅字第七六一一二六五五五號、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

台財稅字第九一０四五三九０二號函、財政部賦稅署九

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台稅二發字第九二０四五０七六一

號函、行政法院（現為最高行政法院）八十七年七月份

第一次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及七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

修正公布之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有關未給與憑證及未

取得憑證部分規定，有違憲疑義，聲請解釋案； 

（二）英屬維京群島商銀０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代表人封

０倫為營業稅事件，認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裁字第二

六０七號裁定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訴字第一

三八號判決，適用財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四月二日台財

稅字第七六一一二六五五五號、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台

財稅字第九一０四五三九０二號函、財政部賦稅署九十二

年一月二十八日台稅二發字第九二０四五０七六一號

函、行政法院（現為最高行政法院）八十七年七月份第一

次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及七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修正

公布之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有關未給與憑證及未取得

憑證部分規定，有違憲疑義，聲請解釋案； 

（三）英屬維京群島商漢０企業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代表人孔０

康為營業稅等事件，認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判字第一

０六一號判決，適用財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四月二日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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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稅字第七六一一二六五五五號、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

台財稅字第九一０四五三九０二號函、財政部賦稅署九十

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台稅二發字第九二０四五０七六一號

函、行政法院（現為最高行政法院）八十七年七月份第一

次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及七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修正

公布之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有關未給與憑證及未取得

憑證部分規定，有違憲疑義，聲請解釋；並就司法院釋字

第六六０號解釋，聲請補充解釋案； 
（四）臺灣形０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涂０真為營業稅事件，認

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九年度裁字第九八三號裁定及臺北高

等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訴更一字第一二九號判決，所適用

之行政法院（現為最高行政法院）八十七年七月份第一次

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後段，違反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

稅法第五十一條規定，有牴觸憲法第十五條、第十九條及

第二十三條規定之疑義，聲請解釋案，作成釋字第六八五

號解釋。 
解釋文 

財政部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台財稅字第九一０

四五三九０二號函，係闡釋營業人若自己銷售貨物，其銷售所

得之代價亦由該營業人自行向買受人收取，即為該項營業行為

之銷售貨物人；又行政法院（現改制為最高行政法院）八十七

年七月份第一次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，關於非交易對象之人

是否已按其開立發票之金額報繳營業稅額，不影響銷售貨物或

勞務之營業人補繳加值型營業稅之義務部分，均符合加值型及

非加值型營業稅法（營業稅法於九十年七月九日修正公布名稱

為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，以下簡稱營業稅法）第二條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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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款、第三條第一項、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前段之立法意旨，與

憲法第十九條之租稅法律主義尚無牴觸。 

七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之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

關於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，應自他人取

得憑證而未取得者，應就其未給與憑證、未取得憑證，經查明

認定之總額，處百分之五罰鍰之規定，其處罰金額未設合理最

高額之限制，而造成個案顯然過苛之處罰部分，逾越處罰之必

要程度而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，與憲法第十五條保

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，應不予適用。 

解釋理由書 

一、財政部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台財稅字第九一０四五三九

０二號函，以及行政法院八十七年七月份第一次庭長評事

聯席會議決議關於非交易對象之人是否已按其開立發票之

金額報繳營業稅額，不影響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補繳

加值型營業稅之義務部分 

憲法第十九條規定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係指國家

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，應就

租稅主體、租稅客體、租稅客體對租稅主體之歸屬、稅基、稅

率、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，以法律定之。惟主

管機關於職權範圍內適用之法律條文，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規

定予以闡釋，如係秉持憲法原則及相關之立法意旨，遵守一般

法律解釋方法為之，即與租稅法律主義無違（本院釋字第六０

七號、第六二五號、第六三五號、第六六０號、第六七四號解

釋參照）；最高行政法院以決議之方式表示法律見解者，亦同

（本院釋字第六二０號、第六二二號解釋參照）。 

租稅義務之履行，首應依法認定租稅主體、租稅客體及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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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客體對租稅主體之歸屬，始得論斷法定納稅義務人是否已依

法納稅或違法漏稅。第三人固非不得依法以納稅義務人之名

義，代為履行納稅義務，但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，不得以契約

改變法律明定之納稅義務人之地位，而自為納稅義務人。因此

非法定納稅義務人以自己名義向公庫繳納所謂「稅款」，僅生

該筆「稅款」是否應依法退還之問題，但對法定納稅義務人而

言，除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外，並不因第三人將該筆「稅款」以

該第三人名義解繳公庫，即可視同法定納稅義務人已履行其租

稅義務，或法定納稅義務人之租稅義務得因而免除或消滅，換

言之，公庫財政上之收支情形，或加值型營業稅事實上可能發

生之追補效果，均不能改變法律明定之租稅主體、租稅客體及

租稅客體對租稅主體之歸屬，而租稅義務之履行是否符合法律

及憲法意旨，並非僅依公庫財政上之收支情形或特定稅制之事

實效果進行審查，仍應就法定納稅義務人是否及如何履行其納

稅義務之行為認定之，始符前揭租稅法律主義之本旨。 

營業稅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：「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： 

一、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。」同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將

貨物之所有權移轉與他人，以取得代價者，為銷售貨物。」同

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前段規定：「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，應

依本法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之時限，開立統一發票

交付買受人。」是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營業稅之義務時，就營業

稅之租稅主體、租稅客體、租稅客體對租稅主體之歸屬等租稅

構成要件，以及營業稅納稅義務人（營業人）應開立銷售憑證

等納稅義務人之協力義務，皆係以法律為明文之規定。 

財政部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台財稅字第九一０四五三九

０二號函稱：「○○公司於合作店銷售之經營型態雖與於百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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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設專櫃銷售之型態類似，且均以合約約定按銷售額之一定

比率支付佣金，惟該公司於合作店銷售貨物所得之貨款，係由

該公司自行收款，其交易性質應認屬該公司之銷貨，應由該公

司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。」（以下簡稱系爭財政部

函釋）係闡釋營業人若自己銷售貨物，其銷售所得之代價亦由

該營業人自行向買受人收取，即為該營業人「將貨物之所有權

移轉與他人，以取得代價」，而屬該項營業行為之銷售貨物人，

其合作店並未參與該營業人將貨物之所有權移轉與他人，以取

得代價之營業行為，自非該項營業行為之銷售貨物人，依營業

稅法第二條第一款、第三條第一項、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前段之

規定，應由銷售貨物之營業人開立統一發票，交付買受人。而

財政部七十七年四月二日台財稅字第七六一一二六五五五號函

（九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廢止）所闡釋百貨公司採專櫃銷售貨物

之經營型態，則係由百貨公司將專櫃貨物銷售買受人，向買受

人收取價款，故為該百貨公司「將貨物之所有權移轉與他人，

以取得代價」，而非專櫃之貨物供應商銷售，依上開營業稅法

之規定，自應以該百貨公司為營業人，開立統一發票，交付買

受人。因兩者經營型態不同，其應由何人開立統一發票自應有

所不同，系爭財政部函釋並未增加法律所未規定之租稅義務，

與憲法第十九條之租稅法律主義及第七條之平等原則尚無牴

觸。又該函釋既僅闡釋營業人若自己銷售貨物，且自行向買受

人收款，應由該營業人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，並未

限制經營型態之選擇，自不生限制營業自由之問題。 

加值型營業稅係對貨物或勞務在生產、提供或流通之各階

段，就銷售金額扣抵進項金額後之餘額（即附加價值）所課徵

之稅（本院釋字第三九七號解釋參照）。依營業稅法第十四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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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條、第十六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五條規

定，加值型營業稅採稅額相減法，並採按期申報銷售額及統一

發票明細表暨依法申報進項稅額憑證，據以計算當期之應納或

溢付營業稅額（本院釋字第六六０號解釋、同法施行細則第二

十九條規定參照）。是我國現行加值型營業稅制，係就各個銷

售階段之加值額分別予以課稅之多階段銷售稅，各銷售階段之

營業人皆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。行政法院八十七年七月份第

一次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，其中所稱：「我國現行加值型營

業稅係就各個銷售階段之加值額分別予以課稅之多階段銷售

稅，各銷售階段之營業人皆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。故該非交

易對象之人是否已按其開立發票之金額報繳營業稅額，並不影

響本件營業人補繳營業稅之義務。」部分，乃依據我國採加值

型營業稅制，各銷售階段之營業人皆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之

法制現況，敘明非交易對象，亦即非銷售相關貨物或勞務之營

業人，依法本無就該相關銷售額開立統一發票或報繳營業稅額

之義務，故其是否按已開立統一發票之金額報繳營業稅額，僅

發生是否得依法請求返還之問題，既無從視同法定納稅義務人

已履行其租稅義務，亦不發生法定納稅義務人之租稅義務因而

免除或消滅之效果，自不影響法定納稅義務人依法補繳營業稅

之義務，法定納稅義務人如未依法繳納營業稅者，自應依法補

繳營業稅，核與營業稅法第二條第一款、第三條第一項、第三

十二條第一項前段規定之意旨無違，符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，

並未增加法律所未規定之租稅義務，於憲法第十九條之租稅法

律主義尚無違背。 

至對於應依法補繳營業稅款之納稅義務人，依營業稅法裁

處漏稅罰時，除須納稅義務人之違法行為符合該法之處罰構成



 7

要件外，仍應符合行政罰法受處罰者須有故意、過失之規定，

並按個案之情節，注意有無阻卻責任、阻卻違法以及減輕或免

除處罰之事由，慎重審酌，乃屬當然。 

二、七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之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

關於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，應自他

人取得憑證而未取得者，應就其未給與憑證、未取得憑證，

經查明認定之總額，處百分之五罰鍰之規定 

七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之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

規定，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，應自他人

取得憑證而未取得者，應就其未給與憑證、未取得憑證，經查

明認定之總額，處百分之五罰鍰（以下簡稱系爭規定），係為

使營利事業據實給與、取得憑證，俾交易前後手稽徵資料臻於

翔實，建立正確課稅憑證制度，以實現憲法第十九條之意旨（本

院釋字第二五二號、第六四二號解釋參照），立法目的洵屬正

當。 

至於處以罰鍰之內容，於符合責罰相當之前提下，立法者

得視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應受責難之程度，以及維護公共利益

之重要性與急迫性等，而有其形成之空間（本院釋字第六四一

號解釋參照）。系爭規定以經查明認定未給與憑證或未取得憑

證之總額之固定比例為罰鍰計算方式，固已考量違反協力義務

之情節而異其處罰程度，惟如此劃一之處罰方式，於特殊個案

情形，難免無法兼顧其實質正義，尤其罰鍰金額有無限擴大之

虞，可能造成個案顯然過苛之處罰，致有嚴重侵害人民財產權

之不當後果。依統計，九十五年至九十七年間，營利事業依稅

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處罰之罰鍰金額合計為新臺幣二十四億八

千萬餘元，其中處罰金額逾新臺幣一百萬元案件之合計處罰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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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，約占總處罰金額之百分之九十（參閱立法院公報第九十八

卷第七十五期第三二六頁、第三二七頁），稅捐稽徵法第四十

四條因而於九十九年一月六日修正公布增訂第二項規定：「前

項之處罰金額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。」已設有最高額

之限制。系爭規定之處罰金額未設合理最高額之限制，而造成

個案顯然過苛之處罰部分，逾越處罰之必要程度而違反憲法第

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，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

有違，應不予適用。 

三、不受理部分 

本件中三聲請人指稱財政部賦稅署（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六

年度判字第八五一號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訴字第一

三八號判決及該三聲請人之聲請書均誤載為財政部）九十二年

一月二十八日台稅二發字第九二０四五０七六一號函有違憲疑

義，聲請解釋憲法部分，查該函係財政部賦稅署就個案事實對

同部臺北市國稅局所為之函覆，非屬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

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之命令，自不得作為聲請解釋之客

體；又該三聲請人主張行政法院八十七年七月份第一次庭長評

事聯席會議決議其餘部分違憲聲請解釋部分，查上開決議其餘

部分並未經該三聲請人據以聲請解釋之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，

亦不得以之為聲請解釋之客體。其中一聲請人復聲請補充解釋

本院釋字第六六０號解釋部分，該聲請人並未具體指明上開解

釋有何文字晦澀或論證不周而有補充之必要，其補充解釋之聲

請難謂有正當理由，並無受理補充解釋之必要。是前述部分之

聲請，均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

定不合，依同條第三項規定，應不受理，併此指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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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次會議由司法院院長賴大法官浩敏擔任主席，大法官蘇永

欽、徐璧湖、林子儀、許宗力、許玉秀、林錫堯、池啟明、李

震山、蔡清遊、黃茂榮、陳敏、葉百修、陳春生、陳新民出席，

秘書長林錦芳列席。會中通過之解釋文、解釋理由書；林大法

官錫堯提出，許大法官宗力加入之協同意見書；陳大法官新民

提出之協同意見書；許大法官玉秀提出，林大法官子儀、許大

法官宗力加入之部分不同意見書；黃大法官茂榮、葉大法官百

修分別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，均經司法院以院令公布。 
附（一）林大法官錫堯提出，許大法官宗力加入之協同意見

書。 
（二）陳大法官新民提出之協同意見書。 
（三）許大法官玉秀提出，林大法官子儀、許大法官宗力

加入之部分不同意見書。 
（四）黃大法官茂榮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。 
（五）葉大法官百修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。 
（六）本件香港商捷０海外貿易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代表

人蕭０芳、英屬維京群島商銀０股份有限公司台灣

分公司代表人封０倫、英屬維京群島商漢０企業有限

公司台灣分公司代表人孔０康、臺灣形０股份有限公

司代表人涂０真分別提出聲請案之事實摘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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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八五號解釋事實摘要 

本號解釋係四件聲請案合併審理。各案事實如下： 

(一)香港商捷０海外貿易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、英屬維京群島

商銀０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、英屬維京群島商漢０企業

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三聲請人部分： 

1.上揭三聲請人均為品牌成衣經銷商，各與合作店合作銷售

成衣。聲請人均認其與合作店之合約內容屬買賣關係，相

關營業稅由合作店依銷售金額開立統一發票交付消費

者，每月再由聲請人依合約約定之利潤分配方式，開立統

一發票交付各合作店作為進項憑證。 

2.惟臺北市國稅局認其等與各合作店之合約內容應屬租賃

關係，故相關營業稅應由聲請人開立統一發票交付消費

者，另由各合作店就其租賃服務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聲請人

等；並依此認定，核定各聲請人應補徵營業稅，並處以漏

稅罰及未依法開立、取得統一發票之罰鍰處分。 

3.聲請人等不服，提起訴願、行政訴訟，均遭駁回確定，乃

主張財政部77年4月2日台財稅字第761126555號、91

年 6 月 21 日台財稅字第 910453902 號函、財政部賦稅署

92年1月28日台稅二發字第920450761號函、87年7月

份第 1 次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及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有

關未給與憑證及未取得憑證部分規定，有違憲之疑義，分

別聲請解釋。 

4.聲請人英屬維京群島商漢登企業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另就

釋字第660號解釋，聲請補充解釋。 

（二）聲請人台灣形０股份有限公司部分： 

1.聲請人與傲朵公司締有專櫃設立合約書，約定由傲朵公司

提供商品予聲請人販賣，傲朵公司依每月包底月營業額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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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聲請人一定比例之金額。另聲請人與俊貿公司亦締有合

作契約書，約定由聲請人提供其自身及傲朵公司之商品予

俊貿公司販賣，每月並給付一定金額予俊貿公司。聲請人

認為其與傲朵公司及俊貿公司間之合約內容係屬買賣關

係，相關營業稅由俊貿公司依銷售金額開立統一發票交付

消費者，每月再由聲請人依合約約定之利潤分配方式，開

立統一發票交付俊貿公司作為進項憑證；由傲朵公司依合

約約定之利潤分配方式，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聲請人作為進

項憑證。 

2.惟臺北市國稅局認傲朵公司與聲請人間，聲請人與俊貿

公司間之合約內容屬租賃關係，故相關營業稅應分別由傲

朵公司及聲請人就其銷售額開立統一發票予消費者，另關

於租賃服務部分，則由聲請人開立統一發票交付傲朵公

司，由俊貿公司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聲請人；並依此認定，

核定聲請人應補徵營業稅，並裁處漏稅罰及未依法開立、

取得統一發票之罰鍰處分。 

3.聲請人不服，提起行政爭訟，經駁回確定，乃主張確定

終局判決所適用之系爭行政法院決議有違憲疑義，聲請解

釋。 

 
 


